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姜○輝聲請書 

主  旨：為因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刑事判決（附件一），適用兒

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第二十九條之規定，牴觸

憲法第十一條、第二十三條，向貴院聲請解釋憲法。 

說  明： 

一、聲請解釋憲法之目的 

按人民、法人或政黨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

利，遭受不法侵害，經依法定程序提起訴訟，對於

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律或命令發生有牴觸憲

法之疑義者，得聲請解釋憲法，此乃司法院大法官

審理案件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二款定有明文。本案因

違反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（下稱本條例）第

二十九條之規定，科處聲請人三個月有期徒刑之刑

罰；惟該刑罰應屬違法且侵害聲請人之言論表述之

自由權，且已盡訴訟程序，故基於憲法第十一條：

「人民有言論、講學、著作及出版之自由」之保障，

及前開法條意旨提起貴院解釋。 

二、疑義之經過與性質及涉及之憲法條文 

(一)疑義之經過 

聲請人於民國九十三年三月二十二日，於工

作所在地（批發茶莊），受老板之友人委請雇用，

為其將開設之酒店張貼「性感尤物、裸露左胸電

腦製作虛擬女子人像圖、0917-000000」之文字圖

形、號碼為內容之宣傳廣告，而於同年月二十三

日為警查獲，案經移送、偵查、審理過程中，聲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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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積極主張該廣告之作為，矢口否認違反本條例

第二十九條規定之行為；案經檢察官聲請簡易裁

決（未開簡易調查庭）聲請人科處四個月有期徒

刑之刑罰，其後聲請人不服該判決，依法提起上

訴，經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合議裁定科處三個月有

期徒刑之刑罰；因屬簡易程序，經地方法院合議

裁定，且按判決書裁示不得上訴，而告確定。 

(二)疑義之性質及涉及憲法條文 

按人民有言論表述自由權之保障。憲法所列

舉之自由權利，除為防止妨礙他人自由、避免緊

急危難、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者，

不得以法律限制之，憲法第十一條與第二十三條

分別定有明文，明白揭示言論自由應符合憲法對

於基本權限制之法律保留原則與比例原則。鈞院

釋字第五○九號解釋文揭示，為兼顧對個人名譽、

隱私及公共利益之保護，法律尚非不得對言論自

由依其傳播方式為合理之限制。又鈞院釋字第四

七六號等多號解釋亦揭示限制人民之權利須無違

比例原則。尤以鈞院釋字第五五一號等多號解釋

揭櫫人民身體自由與生存權應予保障，國家為實

現刑罰權，將特定事項以特別刑法規定特別之罪

刑，其內容須符合目的正當性、手段必要性、限制

妥當性，方符合憲法第二十三條之規定。然上開

機關，僅以聲請人受僱張貼文字、圖形、號碼之宣

傳廣告，竟認定違反本條例第二十九條之規定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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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以廣告物、出版品、廣播、電視、電子訊號、電

腦網路或其他媒體，散布、播送或刊登足以引誘、

媒介、暗示或其他促使人為性交易之訊息者，處

五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得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下

罰金」，科處聲請人刑罰，無視上揭憲法之規定與

鈞院多號解釋之意旨；且聲請人按本條例第一條

立法之目的及第二條犯罪構成要件，多次提起非

常上訴，意略：「原判決僅以聲請人受僱張貼文字、

圖形、號碼之內容廣告，作為主觀事實之依據，而

尚未發見性交易工作者（賣淫者）客觀證明存在，

顯於法不合」，而審查機關皆駁回救濟訴訟之聲

請，不法侵害聲請人憲法上之權利，亦有違憲法

保障人民基本權利之意旨。 

三、聲請解釋憲法之理由及聲請人對本案所持之立場與

見解 

(一)比例原則 

按限制人民權利須符合憲法第二十三條比例

原則之精神，鈞院釋字第五五一號、第五一○號、

第四三六號等多號解釋闡釋在案。又鈞院釋字第

五○九號、第四七六號等多號解釋亦明白揭示，

限制人民權利須與憲法第二十三條所要求之目的

正當性、手段必要性、限制妥當性符合者，即無乖

於比例原則。 

1.按本條例第一條立法目的，「為防制、消弭以兒

童少年為性交易對象事件，特制定本條例」，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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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立法目的與意旨，為避免兒童少年因懵懂無

知或環境因素影響下，涉足性交易之行為，淪為

性方面受害者，導致身心受創及行為偏差，並立

本法強制有意者遠離或涉及以兒童少年性交易

對象之行為而限制，為其立法之根本。然本條例

第二十九條規定中，並無對行為人或當事人之

年齡限制，僅由主管機關，以預防兒童少年涉及

之名義，及任意舉出維護社會善良風俗之大纛，

作為認定事實之依據，無異以該規定，適於裁量

中任意濫用，傷及無辜與人民權利，致使立法目

的及意旨盡殆，動輒得咎，成為一體適用肅殺人

民言論自由之惡法，與毒蘋果樹原理何異？ 

系爭僅以文字、圖形、號碼表述內容與兒童

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，顯屬南轅北轍，且本條

例第二十九條規定，非客觀能預見發生事實之

可能，僅憑主觀預設立場作為認知之可能，足顯

該規範屬逾越母法，不當且違憲，有違目的正當

性原則。 

2.次從手段必要性而言，「刑法謙抑」之思想，貫

穿整體刑事法領域之基本理念，尤其於價值多

元、開放現代社會，刑法謙抑之思想更須予強

調。於此原則下，期許藉由刑法規定來提升道德

或倫理水準，而將某一行為犯罪化，否則即屬刑

法之濫用，因而足以危害刑法本質與其規範之

功能。且對於行為者主觀並無犯罪意願，亦非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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客觀侵害國家或他人法益之人民，科處刑罰；易

言之，其侵害人民權益至鉅，造成傷害難以回

復。 

按社會秩序維護法第八十條第一項第二款

規定，「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，意圖

賣淫（從事性交易工作者）或媒合賣淫而拉客

者，處三日以下拘留或新臺幣三萬元以下罰

鍰」。系爭本條例第二十九條之規定，人民僅為

維持生計，受僱張貼廣告工作，且廣告表述內容

以文字、圖形、號碼，標示組合而成，主管機關

竟未善盡職責，查究其目的，而以本條例第二十

九條規定，處罰人民，不當且違憲侵害人民權

益，且與意圖賣淫（從事性交易工作者）或媒合

賣淫而拉客處罰者相較，此一手段顯非侵害對

人民權益損害最小之方法，違反手段必要性原

則。 

3.復從限制妥當性而言，按本條例第二條規定，

「本條例所稱之性交易，指有對價之性交或猥

褻行為」，換言之，本條例所謂對價關係，除客

觀上須有對價之交付外，尚須當事人間一方兒

童少年，雙方主觀上有以之為性交對價或猥褻

對價之認識，且雙方均具有為此合意之能力，始

克當之。 

然本條例第二十九條規定，「以廣告物、出

版品、廣播、電視、電子訊號、電腦網路或其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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媒體，散布、播送或刊登足以引誘、媒介、暗示

或其他促使人為性交易之訊息者」，依主管機關

認定其成立要件，並非以行為人以傳播方式使

接受該訊息之人，因而發生性交易之結果為必

要，亦無須具有第一條及第二條規定之性質外，

且無須客觀證明行為人傳播之目的，僅憑接受

者或主管機關依其表述內容，作為主觀認定，犯

罪要件即成立，顯該規範屬侵害人民言論表述

自由權之無之限制，且以該規定處罰與達成目

的顯失均衡，均已逾越母法授權之範圍，亦違反

限制妥當性原則。 

綜前所述，本條例第二十九條規定，違反憲

法第二十三條所要求之目的正當性、手段必要

性、限制妥當性三大原則，有違比例原則。 

(二)法律保留原則 

基於法治原則，憲法第二十三條法律保留原

則之法律，應符合法律明確原則，以確保法律具

有預先告知之要件，使受規範者對法律有預見可

能性，同時亦可維護法律之安定性，並防止執法

者恣意曲解法律而有執法不公之濫權情形，此亦

為正當法律程序所要求。惟立法者制定法律，免

不了須斟酌法律所規範生活事實之複雜性及適用

於個案之妥當性，適當運用不確定法律概念或概

括條款而為相應之規定，如其意義非難以理解，

且為受規範者所得預見，並可經由司法審查加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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確認，即與法律明確性原則無違，此乃鈞院一向

之見解，迭經多號解釋在案。 

又刑罰係以國家強制力為後盾，且動輒剝奪

人民生命、自由及財產權之制裁手段，自應以嚴

格之標準要求其規範內容之明確性，此即「罪刑

法定主義」作為刑法規範基本原則之根本意義所

在，鈞院釋字第五二二號解釋對此已有明確闡釋。

若刑法規範內容對受規範之人而言不具可預見性

者，則其規範之正當性基礎將因而動搖。 

人民有積極表意與消極不表意之自由，憲法

第十一條所保障之內容包括主觀意見之表達及客

觀事實之陳述；然而，現今社會發展進步，受外來

文化風俗之影響而有所不同，開閱報章雜誌、電

視、電腦網路，行人路上廣告招牌，其內容含引誘

性、暗示性，以全裸或半裸之真人為表述廣告，比

比皆是，主管機關均未依法取締，反而以聲請人

類此個案之弱勢人民，無辜遭殃，難道僅以文字、

圖形、號碼為標示內容，即構成犯罪要件嗎？ 

系爭條文，其規範並非在傳述行為人，於客觀

能預見其可發生之行為與目的；而係以引發接受

人主觀之聯想認知，作為構成犯罪要件；申言之，

縱以傳述者，以簡明性交易或相關文義作為傳述，

而行為者主體並無此意願行為與目的，僅以客體

聯想認知作為結果，無庸置疑其規範使人民生活

在任何言行舉止不確定危機之中，有欠缺明確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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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虞；且主管機關亦未深究其事實與目的，僅任

意舉出為維護社會善良風俗，且又能兼顧兒童少

年之名義，即能對人民任意入罪、恣意處罰，實有

違「法律明確性原則」。 

次查，內政部於中華民國八十四年八月十一

日制定本法，經立法公布本條例全文三十九條條

文；於民國八十八年四月二十一日刪除本條例第

五章附則第三十七條規定，「對十八歲以上之人犯

第二十四條或第二十五條之罪者，依本條例規定

處罰」，又於同年六月二日修正公布本條例第二十

九條規定，「以廣告物、出版品、廣播、電視、電

子訊號、電腦網路或其他媒體，散布、播送或刊登

足以引誘、媒介、暗示或其他促使人為性交易之

訊息者」，立法者為考量行為（成年）人利用兒童

少年涉及，將上開規定擴張，並非以無之名義將

該規定作為預見或未能預見之一體適用之年齡範

圍，與其開宗明義之立法宗旨；背道而馳，實有違

反憲法上「法律保留原則」、「法律明確性原則」，

應屬無效。 

綜上所陳，本條例第二十九條規定，違反憲法

上「比例原則」、「法律保留原則」，且侵害人民基

於憲法保障之言論自由權，懇請鈞院惠予宣告上

開規定牴觸憲法而無效。 

四、附件 

附件一：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刑事判決影印本乙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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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二：最高法院檢察署函影印本乙份 

附件三：同上 

附件四：同上 

附件五：同上 

附件六：同上 

附件七：同上 

謹  狀 

司  法  院  公鑒 

聲  請  人  姜  ○  輝 

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五 年 十 二 月 五 日 

 

（附件一） 

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  九十三年度簡上字第八八號 

上  訴  人 

即  被  告  姜  ○  輝 

右列上訴人因違反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案件，不服本

院花蓮簡易庭九十三年度花簡字第一八四號，中華民國九十

三年四月二十八日第一審判決（聲請簡易處刑案號：九十一

年度偵字第五六五號），提起上訴，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合議庭

判決如左： 

主  文 

原判決撤銷。 

姜○輝共同連續以廣告物散布足以引誘人為性交易之訊息，

處有期徒刑叁月，如易科罰金，以叁佰元折算壹日。扣案之

小廣告伍佰貳拾伍張沒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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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  實 

一、緣一姓名年籍不詳綽號「江先生」之人，於民國九十三

年初，委請姜○輝在花蓮縣花蓮市區不特定汽車車窗

上，黏貼印有「性感尤物 0917-000000」字樣的小廣告，

並言明一次黏貼六百張小廣告可得報酬新臺幣（下同）

三百元，姜○輝明知該小廣告上印有性感尤物等字樣，

有些小廣告上並有以電腦製作，裸露左胸部的虛擬女子

人像，內容含有足以引誘、媒介、暗示使人為性交易之

訊息，竟仍同意受「江先生」的雇用，而與「江先生」

及另一名姓名年籍不詳同樣受「江先生」僱用，綽號「阿

忠」之人，共同基於概括的犯意，先後於九十三年三月

二十二日下午及三月二十三日下午，自「阿忠」處各領

得三百元報酬及上述印有「性感尤物」字樣的小廣告約

六百張後，隨機黏貼在花蓮市市區各街道所停放的汽車

車窗上，以此方式散布足以引誘、暗示使人為性交易之

訊息。嗣於三月二十三日下午六時三十分許，在花蓮市

國聯五路與國興五街口，為警當場查獲，並扣得小廣告

五百二十五張。 

二、案經花蓮縣警察局花蓮分局報告臺灣花蓮地方法院檢察

署檢察官偵查後聲請簡易判決處刑。 

理  由 

一、訊據被告姜○輝雖坦承受姓名年籍不詳人稱「江先生」

之人的僱用，自姓名年籍不詳綽號「阿忠」之人處取得

報酬及小廣告後，分別於上述的時間、地點，連續黏貼

扣案小廣告於汽車車窗上的事實，但是仍矢口否認有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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反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第二十九條規定之犯行，

辯稱：他是幫老闆的朋友江先生張貼作為開酒店宣傳

用，但江先生說不是賣春色情的那一種酒店，且小廣告

上的女子像為電腦製作，有無裸露胸部並不明顯，該圖

像並無足以引誘、暗示或促使人為性交易的訊息，而且

小廣告上的電話經檢察官當庭打出並無人回應，事後江

先生也說店沒開成等語。但是經本院調查後認為： 

(一)按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第二十九條規定：「以

廣告物、出版品、廣播、電視、電子訊號、電腦網

路或其他媒體，散布、播送或刊登足以引誘、媒介、

暗示或其他促使人為性交易之訊息者，處五年以下

有期徒刑，得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下罰金」，此項

規定雖制定在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之法規

下，但該法條內並未限制「促使人為性交易」之對

象須為未滿十八歲之人，此觀該條例第四章罰則中

第二十二至二十七條均有對被害人為年齡限制之規

定，僅該條無此限制，究其該條立法目的，無非係

為避免有關「促使人為性交易」之訊息，透過傳播

而對社會善良風氣產生戕害，故該條之規定並不以

行為人有因廣告為引誘、媒介、暗示等方法，使接

受該廣告之人因而發生性交易之結果為成立之要

件，此合先敘明。 

(二)上述犯罪事實，除據被告坦白承認有散布該小廣告

的事實外，並有卷內所附的現場照片三幀，以及扣

案的小廣告五二五張可供佐證，又扣案的小廣告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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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院當庭勘驗的結果，其中一百八十五張小廣告上

僅印有「性感尤物 0917-000000」字樣,另外三百四

十張小廣告除印有「性感尤物 0917-000000」字樣

外，並有以電腦製作,裸露左胸之虛擬女子人像印製

在小廣告上,此有本院審判筆錄在卷可按（詳本院卷

第四十九頁），上開廣告既以性感尤物、裸露左胸之

性暗示圖像為內容，且僅有電話，而無任何足以辨

識酒店店名、地址之訊息，一般人明顯即知此與開

設酒店之廣告不符，而屬引誘人為性交易之廣告物，

被告將印有類此字樣及圖像的廣告黏貼於不特定的

汽車車窗上，自屬足以引誘促使人為性交易之訊息。

揆之上述說明，縱使「江先生」所欲經營之酒店並

無為性交易的情形，且依小廣告上的電話打出並無

人回應，被告的行為仍與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

例第二十九條之構成要件相當，被告前開辯解，尚

無足取。 

(三)綜上，本案事證明確，被告右揭犯行，均堪認定，

自應依法予以論罪科刑。 

二、被告以廣告物散布足以引誘、暗示促使人為性交易之行

為，係犯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第二十九條之罪。

被告與姓名年籍不詳綽號「江先生」及「阿忠」之人間，

均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，皆為共同正犯。又被告先後

二次犯行，時間緊接，犯罪構成要件相同，顯係基於概

括犯意為之，應依連續犯之規定論以一罪，並加重其刑。

原審對被告予以論罪科刑，固非無見，被告否認所為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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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犯罪，並以原審量刑過重為由，要求撤銷改判，核無

理由，惟原審漏未審酌被告與「江先生」及「阿忠」二

人應構成共同正犯，實有未洽，原審判決既有前開瑕疵

而無可維持，自應將原判決撤銷，由本院管轄之第二審

合議庭自為判決。爰審酌被告犯罪的動機僅為貪得小

利，然已破壞社會善良風氣，犯罪後態度尚稱良好等一

切情狀，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，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標準。 

三、扣案之小廣告五百二十五張，為共同正犯「江先生」所

有，而且是供犯罪所用之物，應依法併為沒收之諭知。 

據上論斷，應依刑事訴訟法第四百五十五條之一第三項、第

三百六十九條第一項前段、第三百六十四條、第二百九十九

條第一項前段，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第二十九條，刑

法第十一條前段、第二十八條、第五十六條、第四十一條第

一項前段、第三十八條第一項第二款，罰金罰鍰提高標準條

例第二條，判決如主文。 

本案經檢察官許建榮到庭執行職務。 

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三 年 八 月 三 日 

(本件聲請書其餘附件略) 


